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证券简称：*ST中冠A、B    编号：2013-0645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9月25日以电子邮件、短信通知方式

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3年10月10日上午以现

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了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董事有：胡永峰先生、丁跃先生、张梅女士、舒益波女士、冯俊斌先

生、张金良先生、沈松勤先生、陈锦梅女士、金立刚先生。应到9人，实到9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撤销《关于挂牌转让参股企业华联杭州湾部分股权的决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2013年 6月 17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参股企业浙江华

联杭州湾创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拟将全资 子公 司 中冠印染（香港）

有限公司所持浙江华联杭州湾创业有限公司 7%的股权，以不低于人民币 3500万

元的价格，采用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挂牌寻求意向受让方的形式进行转让。鉴于目

前股权交易市场上小股权转让成交难的状况，以及对房地产行业持续繁荣的预

期，为公司长远利益考虑，公司拟不再出售该股权，并建议撤销董事会于 2013

年 6月 17日审议通过的《关于挂牌转让参股企业华联杭州湾部分股权的决议》。

撤销该议案对公司经营不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3年 6月 18日刊载在《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公司出售房地产的议案 

公司为实现 2013 年度扭亏为盈的目标，拟将全资子公司中冠印染（香港）

有限公司位于香港九龙长沙湾道 889 号华创中心 1801-1804 室的房产，以香港评

估机构忠诚测量行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评估的价格 1955 万港元（约折人民币 1550 万元）为转让价格，采用协议转



让的形式进行出售。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10 月 12 日刊载在《证券时报》、《香港

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公告 2013-0644。 

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董事胡永峰、丁跃、张梅在关联股东华联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任职，表决时回避，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关联股东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富冠投资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权。 

三、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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